
使用风险评估表的指南：

1. 想象手头的任务，确定与执行任务相关的危险。这些危险需要列出并在风险评估表中逐个进
行处理。

2. 一旦确定危险，根据危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后果的组合，使用最后一页的风险评估矩阵分配
风险评估分数。例如，一个可能性为“不太可能”，严重性/后果为“有害”的危险，风险评估分
数将是（中等风险）。

3. 确定了风险评估分数后，使用最后一页的建议响应表，计划并实施适当的行动。
4. 使用上述风险评估分数为4（中等风险）的示例，必须对风险施加适当的控制，并在表格中例

名負責人和完成日期。
5. 一旦施加了控制措施，必须重新评估整个风险，考虑到施加的控制措施，并再次使用最后一

页的风险评估矩阵，获得剩餘的分数。
6. 如果重新评估的剩餘风险为“微不足道”或“可容忍”（分数为1和2），则无需采取额外的控制措

施，只需有效监控任务以确保遵守程序。
7. 但是，如果风险再次被重新评估为“中等”、“严重”或“不可容忍”，并且得分高于2，则意味着

施加的控制措施不足以应对相关的危险，因此不能将风险降至安全水平。这将需要施加额外
的控制措施，并再次按照步骤4和5进行。

8. 这个过程将继续，直到剩餘风险最终降至可接受的水平（分数为1或2）。
9. 为确保没有未经授权和不安全的偏离改变整个风险评估，从而使其不适合当前任务，必须对

要执行的任务进行有效监督。

此表仅供指导，不代替任何公司程序或适用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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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仅供指导参考，不取代任何公司程序或适用的法规。 2

船名: 活动：拖轮和驳船拖船作业 参与任务人员： 

危险类别 已识别的潜在危险 风险评估评分
（参见第 12 页）

可能需要采取的控制措施
（包括现有和提议的）

行动 剩余风险评分
（参见第 12 页）负责人 完成日期

- 导航错误

- 通讯失败

- 船舶操纵错误

- 天气和海况

可能 (3) x
有害 (2) = 6 严重（仅   
示例）

 � 船员应具备拖船操作的适当认证和经验。
 � 航行人员应完全熟悉《避碰规则》

（COLREGS）。任何避免碰撞的行动都应
符合COLREGS的规定。

 � 应根据法规和当前情况条件维护适当的驾
驶室值班水平。

 � 保持适当1的驾驶室值班瞭望。
 � 所有法定要求的航行设备应可用并运行良

好。
 � 应定期测试应急舵和推进控制装置，以确

保其良好的工作状态，并使船员熟悉其使
用。

 � 适当2使用可用的航行设备。
 � 应按照COLREGS和/或当地法规显示灯光

和白天形状。
 � 作为避碰撞的行动，船舶之间（例如通

过VHF）的通信应避免，因为在某些情况
下，通信错误是导致事故的一个因素。然
而，如果必须进行通信，则通信应明确简
洁，并且船员应保持谨慎。

 � 应在高频无线电上保持适当的交通理通和
船舶交通管理通信的沟通。

 � 在采取避碰撞的行动时，应充分考虑拖曳
安排，例如拖曳的长度和速度，拖轮和拖
曳组的转向能力等。

 � 在高密度交通区域航行时，应充分考虑交通
状况。拖曳的长度应根据航行水域和交通的
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 如果拖轮由引航员指挥，应与引航员进行
信息交流，包括航行计划的协议和使用辅
助拖轮的安排。

 � 对于从事船对船货物装卸作业的驳船，所
有涉及的船舶都应提供足够的船舶护舷。 

 � 应适当评估水流、风、海浪和涌浪的方向
和强度及其对拖轮和拖曳组操纵性的影
响1。

船长、所有高级船员和船
员。

极不可能 (1) x
有害 (2)

= 2 可容忍（仅示例）

碰
撞

1 参考更新后的《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5条（瞭望）的规定。
2 参考更新后的《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7条（碰撞风险）的规定。

https://www.shipownersclub.com/latest-updates/publications/infographic-effective-communication-during-pilotage-operations/


此表格仅供指导参考，不取代任何公司程序或适用的法规。3

- 船舶操纵错误

- 沟通错误

- 导航错误

- 天气和海况

- 拖曳装置故障

- 不合适的航计
划 

- 船舶操纵错误

- 天气和海况

- 拖曳装置故障

- 故意搁浅

可能 (3) x
有害 (2) = 6 严重（仅
示例）

可能 (3) x
有害 (2) = 6 严重（仅
示例）

 � 应充分考虑拖曳安排，例如拖曳的长度和
速度，拖轮和拖曳组的转向能力等。

 � 应适当评估水流、风、海浪和涌浪的方
向和强度及其对拖轮和拖曳组操纵性的
影响。

 � 如果拖轮由引航员指挥，应与引航员进
行信息交流，包括航行计划的协议和使
用辅助拖轮的安排。

 � 拖曳的长度应根据航行水域和交通的实际
情况进行调整。

 � 应给予障碍物如离岸设施和渔场足够的
安全通过距离，在航行计划中记录。

 � 所有使用的拖船设备应处于良好状态，
经过认证并适用于所进行的操作。

 � 应定期测试应急舵和推进控制装置，以确
保其良好的工作状态，并使船员熟悉其使
用。

 � 应根据需要采取足够的船舶护舷。

 � 应为航行进行适当的航行计划，包括足够
的标记，如浅水区域、危险区域、避风港
口等。

 � 应及时更新海图，包括相关的（永久和
临时）通告以及其他相关信息来源（如
Navtex警告）。

 � 如果安装了回声测深设备，应监控底床清
空度。

 � 应考虑潮汐对计划船深和拖曳组操纵的影
响。

 � 应考虑浅水对拖轮和拖曳组操纵性的影
响。

 � 应在航行前和航行中监测天气，以确保遵
守船舶操作限制或由旗国、船级社（认证
机构和拖船批准等）规定的操作条件所限
制的任何天气条件。

 � 拖轮的拖钩拉力应足够应对预期的天气条
件下拖拉驳船。考虑到船舶年龄的增长可
能会导致拖钩拉力减少，应定期测试/估算
拖钩拉力。拖钩证书应在船上备有。

 � 所有使用的拖船设备应处于良好状态，经
过认证并适用于所进行的操作。

船长、所有高级船员和船
员。

船长、所有高级船员和船
员。

极不可能 (1) x
有害 (2)

= 2 可容忍（仅示例）

极不可能 (1) x
有害 (2)

= 2 可容忍（仅示例）

被
撞

擱
淺

https://www.shipownersclub.com/latest-updates/publications/infographic-effective-communication-during-pilotage-operations/
https://www.shipownersclub.com/latest-updates/news/importance-proper-passage-planning/
https://shp-13383-s3.s3.eu-west-2.amazonaws.com/media/3816/9210/9939/Loss-Prevention-Tides_2021_1.pdf


This form is for guidance purposes only and does not replace 
any company procedures or applicable statutory regulations.

- 不足的稳定性

- 货物移位

-  超载

- 驳船状况不佳导
致船体破裂

- 天气和海况

可能 (3) x
有害 (2) = 6 严重（仅
示例）

可能 (3) x
有害 (2) = 6 严重（仅
示例）

 � 应定期测试应急舵和推进控制装置，以确保其良好的
工作状态，并使船员熟悉其使用。

 � 如果驳船被故意搁浅拖上岸进行货物货物装卸
或处于待命状态，必须确保：

 
o 所有相关方（如所有者、经营者、承租人和当地 
当局）均批准此类故意搁浅拖上岸。

o 驳船已得到充分的固定。

o  海底或河床适合拖岸，并且没有已经测量的水下
障碍物。

o 伴随的拖轮应处于待命状态，以防发生任何紧急
情况或天气恶化。

 � 船员应确保拖轮和拖曳组的稳定性符合各自批准
的稳性手册的限制范围内。

 �  散装货物应按照批准的稳性手册的要求进行平舱，装卸
操作应由适当船员人员进行监控。

 � 如果货舱安装了侧板和支柱，应始终保持其处于可用
状态。

 �  非散装货物应按照批准的货物固定手册（CSM）进行
堆放和捆绑。如果没有批准的CSM或要装载的特殊货
物不属于CSM的范围，则应进行海上保证检验
（MWS）以验证航行货物固定的充分性。此类报告
的副本应保留。

 � 为确保遵守保险条款中的驳船条款（如果它是船舶
入保险条款的一部分），应采取以下措施：

o 驳船获得法定许可以运输集装箱。

o  较重的集装箱必须存放在较低层，而较轻（和
空）的集装箱必须存放在较高层。

o      验证总质量(毛重) （VGM）信息应用于稳定性和
堆叠重量计算。

o  不超过货物空间和单个集装箱的最大允许堆叠重
量。

 � 驳船的装载量应在载重线证书的操作限制范围内。

船长、所有高级船
员和船员。

极不可能 (1) x
有害 (2)

= 2 可容忍（仅示例）

极不可能 (1) x
有害 (2)

= 2 可容忍（仅示例）

4

 

此表格仅供指导参考，不取代任何公司程序或适用的法规。

翻
船

https://shp-13383-s3.s3.eu-west-2.amazonaws.com/media/8416/8631/7736/Barge-Clause-2.pdf


此表格仅供指导参考，不取代任何公司程序或适用的法规。

- 不足的稳定性

- 货物系固不足

- 侧板状况不佳

- 天气和海况

- 拖航期间货物
盗窃

可能 (3) x
有害 (2) = 6 严重（仅
示例

 � 当存在未核算的重量迹象时，应对所有内部
空间舱进行调查/测深，并在与船级社/认证
机构商议后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

 � 在确定最大允许载重量时，应考虑任何未核
算的重量（如上所述）。

 �  应保持驳船的结构完整性，处于完好/适航
状态。

 � 任何过度腐蚀/板材厚度减少的迹象都应立
即通知船级社/认证机构，并采取必要的纠
正措施。

 � 应定期检查所有内部空间舱、货舱底部、侧
板和船体，以验证结构完整性。应保留相应
的记录。

 � 应在航行前和航行中监测天气，以确保遵守
船舶操作限制或由旗国、船级社（认证机
构）和拖船批准等规定的操作条件所限制的
任何天气条件

 � 应制定有关货物移位或拖船倾斜的应急
计划，并进行船员培训以确保熟悉。

 � 应在航行计划中确定可能使用的避风港口。

• 船员应确保拖轮和拖曳组的稳定性符合
各自批准的稳性手册的限制范围内。

• 散装货物应按照批准的稳性手册的要求进行平
舱，装卸操作应由适当船员人员进行监控。

• 如果货舱安装了侧板和支柱，应始终保持其
处于可用状态。

• 非散装货物应按照批准的货物固定手册
（CSM）进行堆放和捆绑。如果没有批准
的CSM或要装载的特殊货物不属于CSM的范
围，则应进行海上保证检验（MWS）以验
证航行货物固定的充分性。此类报告的副本
应保留。

• 为确保遵守保险条款中的驳船条款（如果它
是船舶入保险条款的一部分），应采取以
下措施：

       o     驳船获得法定许可以运输集装箱。
        o 较重的集装箱必须存放在较低层，而                   
               较轻 （和空） 的集装箱必须存放在         
               较 高层。
        o 验证总质量(毛重) （VGM）信息应用 
               于稳定性和堆叠重量计算。

极不可能 (1) x
有害 (2)
= 2 可容忍（仅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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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hp-13383-s3.s3.eu-west-2.amazonaws.com/media/8416/8631/7736/Barge-Clause-2.pdf


此表格仅供指导参考，不取代任何公司程序或适用的法规。

- 拖航期间货物盗窃

- 拖曳装置故障

- 拖轮动力不足

- 天气和海况

可能 (3) x
有害 (2) = 6 严重（仅
示例）

可能 (3) x
有害 (2) = 6 严重（仅示
例）

        o 不超过货物空间和单个集装箱的最大#   
               允许堆叠重量。

 � 应在航行前和航行中监测天气，以确保遵守
船舶操作限制或由旗国、船级社（认证机
构）和拖船批准等规定的操作条件所限制的
任何天气条件。

 � 应制定有关货物移位或拖船倾斜的应急计
划，并进行船员培训以确保熟悉。

 � 应在航行计划中确定可能使用的避风港口

 � 始终保持适当的瞭望。
 � 监测雷达以发现逼近拖轮和驳船组的小

船的任何迹象。
 � 在夜间，在拖轮和驳船组附近区域时，也可以

在拖轮上放置搜索灯并定期使用。
 � 非散装货物的定位和固定应以最小化易被破坏

为目标。
 � 在高价值货物的运输中，可以考虑使用带刺

铁丝/剃刀铁丝以防止易于进入。
 � 还应参考“拖轮和驳船（TaB）抗击海盗和海

上抢劫指南”以及保险协会有关海盗问题的指
南。

 � 拖轮、拖曳装置和设备应符合行业可接受的标
准，考虑到作业性质和预期的天气条件。

 � 所有拖曳装置和设备应得到良好保养，定期检
查、测试和合格认证。

 � 应准备一份拖曳计划，并张贴在拖船上。
 � 应检查拖缆，确保其没有任何接头。
 � 应携带一根具有足够容量的经过合格认证的备

用拖缆。
 � 应根据需要调整拖缆的长度，以确保对拖曳物

的持续控制。
 � 应在拖曳作业期间设置应急拖曳装置，并确保

拖船的船员熟悉其部署。
 � 拉驳船。考虑到船舶年龄的增长可能会导致拖

钩拉力减少，应定期测试/估算拖钩拉力。拖
钩证书应在船上备有。

 � 应在航行前对整个预计行程的天气条件
进行适当评估。在航行过程中应持续监
测天气。

船长、所有高级船员和船
员。

船长、所有高级船员和船
员。

极不可能 (1) x
有害 (2)

= 2 可容忍（仅示例）

极不可能 (1) x
有害 (2)

= 2 可容忍（仅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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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caap.org/resources/ck/files/guide/Tug%20Boats%20and%20Barges%20(TaB)%20Guide%20(Final).pdf
https://www.recaap.org/resources/ck/files/guide/Tug%20Boats%20and%20Barges%20(TaB)%20Guide%20(Final).pdf
https://www.shipownersclub.com/our-services/loss-prevention/our-initiatives/
https://shp-13383-s3.s3.eu-west-2.amazonaws.com/media/7016/9219/3287/POST-LP-Emergency-Towing-Poster-1115.pdf


This form is for guidance purposes only and does not replace 
any company procedures or applicable statutory regulations.

-            拖缆回弹

- 船员落水

- 货物海上泄漏

- 对环境敏感区域的损害

可能 (3) x
有害 (2) = 6 严重（仅
示例）

可能 (3) x
有害 (2) = 6 严重（仅
示例）

 � 应在航行期间定期检查拖缆连接，并保持拖
曳日志记录。

 � 应在航行计划中确定避风港口，并在恶劣天
气条件下寻求庇护。

 � 非常规拖曳作业应进行适当的拖曳适航检
验。

 �  在拖轮或驳船上工作时，船员应配备适当的
个人防护装备（PPE）。

 � 在船外工作、登船、系泊或连接驳船时应使
用救生衣/个人浮力装置（PFD）。

 � 工作区域应保持安全，没有绊倒或滑倒的危
险。

 � 在系泊区域附近应放置适当的警示标志，并
确保船员知晓与拖缆突然回弹相关的危险。

 � 应为参与系泊作业的人员提供适当和详细的
培训。未经培训或经验不足的非指定船员不
得参与这些作业，正在接受培训的人员应受
到监督。

 � 船员应保持良好休息状态，以避免疲劳。
 � 在拖曳和拖轮之间建立和保持有效的沟通。
 � 船员应了解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在甲板上工作

的危险。
 � 在进行操作风险评估时，应让船员参与并听

取他们的反馈意见。

 � 应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进行控制，以防止
货物损失。

 � 在装载操作前，应从托运人处获取货物的
材料安全数据表（MSDS）。

 � 驳船应获得运输危险品和环境敏感货物
的合格认证。

 � 运输危险品和环境敏感货物应符合当地、国
家和/或国际法规。

 � 应谨慎规划航行路线，以避免禁止航行或
建议避免的环境敏感区域。应采取进一步
的措施，以防止搁浅等情况的发生。

 � 应在航行计划中给予环境敏感区域（如珊
瑚礁）足够的安全通过距离。

 � 始终保持适当的瞭望。
 � 应定期测试应急舵和推进控制装置，以确保其

良好的工作状态，并使船员熟悉其使用。

船长、所有高级船员和船
员。

船长、所有高级船员和船
员。

极不可能 (1) x
有害 (2)

= 2 可容忍（仅示例）

极不可能 (1) x
有害 (2)

= 2 可容忍（仅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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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仅供指导参考，不取代任何公司程序或适用的法规。

https://www.shipownersclub.com/latest-updates/publications/bulletin-guidance-snap-back-zones/
https://www.shipownersclub.com/latest-updates/publications/understanding-fatigue/


轻微有害
(1)

有 害
(2)

非常有害
(3)

极不可能的
(1)

微不足道的风险
(分数 1)

可容忍的风险
(分数 2)

中等风险
(分数 3)

不太可能的
(2)

可容忍的风险
(分数 2)

中等风险
(分数 4)

严重风险
(分数 6)

可能的
(3)

中等风险
(分数 3)

严重风险
(分数 6)

不可容忍的风险
(分数 9)

微不足道 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
可容忍 不需要额外的控制措施。

需要监测以确保控制得以维持。
中等 需要采取措施来降低风险。

需要在指定时间内实施控制措施。

严重 在风险降低之前不得启动新工作。
如果工作正在进行中，应立即采取紧急行动。

可能需要大量资源。

不可容忍 在风险降低之前不得开始或继续工作。
如果无法降低风险，则应禁止该活动。

下表显示了每种情况下的建议应对措施。

风险评估矩阵以获取分数        

 严重性/后果

可
能

性

此表格仅供指导参考，不取代任何公司程序或适用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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